
        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    0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﹚ FKT64W1Z1X5L0;@108年 度 年 訴 字 第 432號 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鍾 錚 堂 等 100人 （ 原 告 姓 名 及 住 所 均 詳 如 附 表 一 所     0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示 ）     04

        共 　 　 　 同     05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廖 湖 中 　 律 師     06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銓 敘 部     07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周 弘 憲 （ 部 長 ）     08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事 件 ， 原 告 分 別 不 服 如 附     09

        表 二 所 示 之 復 審 決 定 ，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   10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   11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   12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   13

        　 　 事 實 及 理 由     14

        一 、 事 實 概 要 ：     15

            原 告 係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， 渠 等 退 休 案 前 經 被 告 分 別 審 定 自 民 國     16

            92年 1月 16日 等 日 期 退 休 生 效 （ 退 休 機 關 、 退 休 生 效 日 、 退     17

            休 等 級 、 審 定 年 資 及 退 休 金 基 數 或 百 分 比 、 優 存 金 額 均 詳 如     18

            附 表 二 所 示 ） 。 嗣 因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於 106年 8月 9     19

            日 經 總 統 令 公 布 並 訂 自 107年 7月 1日 施 行 ， 被 告 爰 分 別 以 如     20

           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原 處 分 （ 下 合 稱 原 處 分 ） ， 重 新 計 算 渠 等 自     21

            107年 7月 1日 起 之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。 原 告 不 服 ， 提 起 復 審 ， 經     22

           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復 審 決 定 （ 下 合 稱 復 審 決 定 ） 駁 回 。 原 告 仍     23

            不 服 ， 提 起 本 件 行 政 訴 訟 。     24

        二 、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及 聲 明 ：     25

          � 主 張 要 旨 ：     26

            原 告 於 107年 7月 1日 前 ， 奉 被 告 依 當 時 有 效 之 「 公 務 人 員 退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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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休 法 」 及 「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法 」 核 定 退 休 生 效 ， 並 依 法 給 與 退     01

            休 所 得 ， 包 括 退 休 金 及 公 保 養 老 給 付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（ 即 所 謂     02

            18%） 等 在 案 。 依 憲 法 第 18條 規 定 ， 原 告 所 享 有 之 退 休 金 等     03

            權 利 ， 自 應 受 到 制 度 性 保 障 。 原 告 退 休 時 所 適 用 之 法 令 ， 以     04

            84年 7月 1日 為 界 ， 規 定 新 、 舊 制 分 段 適 用 。 在 該 時 點 之 前 適     05

            用 「 舊 」 制 （ 恩 給 制 ） ， 在 之 後 則 適 用 「 新 」 制 （ 儲 金 制 ）     06

            。 而 目 前 甫 行 新 制 定 之 「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」 暨 新 修     07

            正 之 「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法 」 ， 完 全 與 該 等 分 段 適 用 之 新 、 舊 制     08

            （ 概 屬 「 舊 法 」 之 一 部 分 ） 的 規 定 無 涉 。 亦 即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    09

            717號 解 釋 ， 係 針 對 舊 法 中 跨 越 恩 給 制 與 儲 金 制 而 立 論 ， 乃     10

            被 告 不 察 ， 竟 誤 以 為 目 前 新 制 定 「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    11

            」 及 「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法 」 ， 可 溯 及 適 用 於 舊 法 施 行 時 期 已 退     12

            休 人 員 ， 其 誤 解 法 令 ， 違 反 憲 法 上 法 安 定 性 原 則 、 信 賴 保 護     13

            原 則 、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。 又 從 黃 璽 君 大 法 官 提 出 之 部 分     14

            不 同 意 見 書 及 美 國 法 院 判 例 ， 可 推 知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制 度 為 雙     15

            務 契 約 ， 政 府 不 得 單 方 片 面 進 行 修 訂 。 蘇 永 欽 大 法 官 等 人 在     16

            所 提 協 同 意 見 書 中 ， 呼 籲 並 高 論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重 要 性 ， 應 將     17

            此 法 治 精 神 落 實 扶 助 照 顧 退 休 老 弱 者 。 從 國 家 整 體 言 ， 本 應     18

            照 顧 全 體 國 民 ， 政 府 先 大 力 宣 稱 面 臨 破 產 危 機 ， 卻 立 法 修 定     19

           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， 此 改 革 的 過 程 與 結 果 ， 真 正 違 反     20

            了 憲 法 上 平 等 、 信 賴 保 護 及 比 例 原 則 。 再 者 ， 就 公 務 人 員 退     21

           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第 37條 規 定 所 定 所 得 替 代 率 ， 是 否 違 反 公 務 員     22

            退 休 金 之 財 產 權 保 障 ， 隨 兩 公 約 成 為 我 國 國 內 法 後 ， 其 即 具     23

            有 極 高 參 考 價 值 及 拘 束 力 。     24

          � 聲 明 ：     25

            1.復 審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均 撤 銷 。     26

            2.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。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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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三 、 被 告 答 辯 及 聲 明 ：     01

          � 答 辯 要 旨 ：     02

            原 告 係 於 107年 6月 30日 前 退 休 生 效 ， 被 告 以 原 處 分 ， 依 公 務     03

            人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第 34條 、 第 36條 、 第 37條 及 第 39條 等 規     04

            定 （ 下 稱 系 爭 規 定 ） ， 按 其 退 休 總 年 資 、 退 休 等 級 及 得 辦 理     05

            優 惠 存 款 總 金 額 ， 重 新 計 算 其 自 107年 7月 1日 至 118年 1月 1日     06

            以 後 各 實 施 期 間 之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（ 如 原 處 分 附 表 ） ， 於 法 並     07

            無 違 誤 。 參 酌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25號 、 第 605號 及 第 717號 解 釋     08

            意 旨 ， 並 未 違 反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。 原 處 分 自 系 爭 規 定 施 行 後 逐     09

            年 調 降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， 並 無 涉 禁 止 法 律 溯 及 既     10

            往 原 則 ， 並 未 違 反 憲 法 第 15條 所 定 之 財 產 權 保 障 意 旨 。 系 爭     11

            規 定 與 適 當 性 、 必 要 性 、 衡 量 性 3原 則 均 無 違 背 ， 實 未 違 反     12

            比 例 原 則 之 精 神 。 原 處 分 並 未 違 反 憲 法 所 定 平 等 原 則 。 系 爭     13

            規 定 並 無 違 背 憲 法 所 定 制 度 性 保 障 之 旨 意 。 本 次 改 革 係 針 對     14

            整 體 退 休 制 度 檢 討 後 ， 鑑 於 現 行 制 度 已 有 迫 切 改 革 之 必 要 性     15

            ， 透 過 修 法 程 序 漸 進 調 降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未 來 領 取 之 退 休 給 與     16

            ， 同 時 納 入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及 人 道 關 懷 條 款 ， 已 符 合 憲 定 信 賴     17

            保 護 及 比 例 原 則 ， 自 非 政 府 片 面 之 變 更 。 查 協 同 意 見 書 （ 或     18

           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） 乃 個 別 大 法 官 之 個 人 意 見 ， 並 無 法 律 上 拘     19

            束 力 ， 原 告 當 無 從 執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17號 解 釋 之 部 分 大 法 官     20

            意 見 書 內 容 ， 而 為 主 張 對 其 為 有 利 之 判 斷 （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     21

            7年 度 裁 字 第 141號 裁 定 參 照 ） 。 另 本 案 原 處 分 係 依 系 爭 規 定     22

            所 為 ， 並 無 違 誤 ， 爰 原 告 主 張 原 處 分 違 反 國 際 人 權 兩 公 約 ，     23

            自 無 足 採 。 此 外 ， 原 告 訴 稱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法 之 修 正 ， 損 其 退     24

            休 金 及 公 保 養 老 給 付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等 權 益 ， 洵 屬 對 法 律 適 用     25

            之 誤 解 ， 併 予 敘 明 。     26

          � 聲 明 ：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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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.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   01

            2.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   02

        四 、 爭 點 ：     03

          � 原 處 分 作 成 依 據 之 系 爭 規 定 是 否 違 反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、 法 律 不     04

           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？     05

          � 原 處 分 作 成 依 據 之 系 爭 規 定 是 否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、 平 等 原 則 ？     06

          � 原 處 分 作 成 依 據 之 系 爭 規 定 是 否 侵 害 憲 法 所 定 服 公 職 權 之 制     07

            度 性 保 障 、 違 反 財 產 權 保 障 ？     08

        五 、 本 院 的 判 斷 ：     09

          � 按 「 原 告 之 訴 ， 依 其 所 訴 之 事 實 ， 在 法 律 上 顯 無 理 由 者 ， 行     10

            政 法 院 得 不 經 言 詞 辯 論 ， 逕 以 判 決 駁 回 之 。 」 為 行 政 訴 訟 法     11

            第 107條 第 3項 所 明 定 。 此 所 謂 「 在 法 律 上 顯 無 理 由 」 ， 係 指     12

            依 原 告 於 訴 狀 內 記 載 之 事 實 觀 之 ， 在 法 律 上 顯 然 不 能 獲 得 勝     13

            訴 之 判 決 者 而 言 。 次 按 司 法 院 有 解 釋 憲 法 ， 並 有 統 一 解 釋 法     14

            律 及 命 令 之 權 ， 為 憲 法 第 78條 所 明 定 ， 其 所 為 之 解 釋 ， 有 拘     15

            束 全 國 各 機 關 及 人 民 之 效 力 ， 各 機 關 處 理 有 關 事 項 ， 應 依 解     16

            釋 意 旨 為 之 ， 業 經 司 法 院 作 成 釋 字 第 185號 解 釋 在 案 。 準 此     17

            ， 個 案 審 理 應 適 用 之 法 律 ， 倘 經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作 成 合 憲 解 釋     18

            ， 行 政 法 院 因 受 解 釋 拘 束 ， 即 須 以 經 大 法 官 認 為 合 憲 之 法 律     19

            作 為 審 理 之 依 據 ， 已 無 就 該 法 律 是 否 違 憲 為 審 查 之 可 能 。 因     20

            此 ， 原 告 以 作 成 行 政 處 分 所 依 據 之 法 律 違 憲 ， 主 張 行 政 處 分     21

            違 法 ， 提 起 撤 銷 訴 訟 ， 該 法 律 於 經 大 法 官 作 成 合 憲 解 釋 後 ，     22

            是 否 違 憲 問 題 ， 並 非 行 政 法 院 為 案 件 審 理 時 所 得 審 查 。 故 原     23

            告 以 此 為 理 由 ， 主 張 行 政 處 分 違 法 提 起 之 撤 銷 訴 訟 ， 即 屬 在     24

            法 律 上 顯 然 不 能 獲 得 勝 訴 者 。     25

          � 前 提 事 實     26

            原 告 係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， 渠 等 退 休 案 前 經 被 告 分 別 審 定 自 92年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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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月 16日 等 日 期 退 休 生 效 （ 詳 附 表 二 ） 。 嗣 因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    01

            資 遣 撫 卹 法 於 106年 8月 9日 經 總 統 令 公 布 並 訂 自 107年 7月 1日     02

            施 行 ， 被 告 爰 以 原 處 分 ， 按 其 退 休 總 年 資 及 退 休 等 級 ， 重 新     03

            計 算 其 自 107年 7月 1日 至 118年 1月 1日 以 後 各 實 施 期 間 之 每 月     04

            退 休 所 得 （ 如 原 處 分 附 表 ） 。     05

          � 再 按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、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    06

            、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條 例 分 別 於 107年 6月 21日 、     07

            10 6年 8月 9日 、 106年 8月 9日 修 正 公 布 ， 並 均 自 107年 7月 1日     08

            施 行 。 立 法 委 員 江 啟 臣 、 林 德 福 等 多 人 ， 認 相 關 修 正 違 反 法     09

           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、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、 比 例 原 則 ， 侵 害 受 規 範     10

            對 象 之 平 等 權 、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等 ， 分 別 聲 請 釋 憲 。 司 法 院     11

            於 107年 12月 4日 、 108年 5月 15日 分 別 召 開 說 明 會 ； 並 於 6月     12

            24日 、 25日 進 行 言 詞 辯 論 。 言 詞 辯 論 後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於 8月     13

            21日 至 23日 舉 行 第 1496次 會 議 ， 分 別 作 成 釋 字 第 781號 、 第     14

            782號 及 第 783號 解 釋 。 其 解 釋 理 由 略 以 ：     15

            � 退 除 、 退 撫 給 與 因 財 源 不 同 有 不 同 保 障 ：     16

              憲 法 第 18條 規 定 人 民 服 公 職 之 權 利 ， 包 含 由 此 衍 生 享 有 之     17

              身 分 保 障 、 俸 給 與 退 休 金 等 權 利 。 軍 公 教 人 員 因 服 公 職 ，     18

              取 得 國 家 為 履 行 對 其 退 伍 除 役 、 退 休 後 生 活 照 顧 義 務 而 為     19

              之 給 與 ， 為 具 有 財 產 權 性 質 之 給 付 請 求 權 。 然 因 不 同 給 與     20

              之 財 源 不 同 ， 其 請 求 權 受 保 障 之 程 度 ， 應 有 差 異 ； 亦 即 應     21

              依 其 財 源 是 否 係 軍 公 教 人 員 在 職 時 所 提 撥 ， 而 受 不 同 層 級     22

              之 保 障 。     23

            � 調 降 非 屬 一 次 性 之 退 除 、 退 撫 給 與 ， 無 涉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    24

              原 則 ：     25

              新 法 規 所 規 範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跨 越 新 、 舊 法 規 施 行 時 期 ， 而     26

              構 成 要 件 事 實 於 新 法 規 生 效 施 行 後 始 完 全 實 現 者 ， 除 法 規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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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別 有 規 定 外 ， 應 適 用 新 法 規 。 故 非 一 次 性 之 退 除 給 與 ， 於     01

              完 全 給 付 前 ， 該 法 律 關 係 尚 未 終 結 ， 皆 係 建 構 於 繼 續 性 法     02

              律 關 係 ， 如 ： 月 優 存 利 息 、 月 補 償 金 、 月 退 休 俸 ， 因 退 除     03

              、 退 撫 給 與 法 律 關 係 之 構 成 要 件 事 實 ，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尚 未     04

              完 全 具 體 實 現 ， 倘 新 法 規 有 所 變 動 ， 且 將 之 適 用 於 新 法 規     05

              施 行 後 仍 繼 續 存 在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， 而 未 調 降 或 追 繳 已     06

              領 受 之 退 除 給 與 ， 即 非 新 法 規 之 溯 及 適 用 ， 故 無 涉 法 律 不     07

             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。     08

            � 調 降 原 退 除 、 退 撫 給 與 ， 無 違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、 比 例 原 則 ：     09

              優 存 利 息 之 財 源 源 自 於 政 府 預 算 ； 年 資 補 償 金 為 退 撫 新 制     10

              之 實 施 而 給 予 具 退 撫 新 、 舊 制 年 資 者 之 年 資 補 償 ， 均 屬 恩     11

              給 制 之 範 疇 。 任 何 法 規 皆 非 永 久 不 能 改 變 ， 受 規 範 對 象 對     12

              此 可 能 變 動 ， 亦 非 無 預 見 可 能 。 立 法 者 為 因 應 時 代 變 遷 與     13

              當 前 社 會 環 境 需 求 ， 在 無 涉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之 情 形 下     14

              ， 對 是 否 予 以 維 持 以 及 如 何 維 持 有 形 成 空 間 。 調 降 退 除 、     15

              退 撫 給 與 ， 為 追 求 高 於 個 人 信 賴 利 益 之 重 要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    16

              要 ， 得 認 無 違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。     17

        六 、 結 論 ： 原 處 分 所 依 據 之 法 律 業 經 大 法 官 作 成 合 憲 解 釋 ， 原 處     18

            分 認 事 用 法 ， 核 無 違 誤 ， 復 審 決 定 遞 予 維 持 ， 亦 無 不 合 。 原     19

            告 之 訴 ， 依 其 所 訴 之 事 實 ， 即 屬 在 法 律 上 顯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    20

            回 。     21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9　  年 　 　 2　 　  月 　 　 3　 　  日     2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四 庭   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　 審 判 長 法   官 　  林   惠   瑜   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　 　  法   官 　  黃   莉   莉   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　 　  法   官 　  張   瑜   鳳     26

        附 錄 本 判 決 引 用 的 相 關 條 文 ：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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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    01

          第 36條 規 定 ： 「 （ 第 1項 ）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支 領 月 退 休 金 者 ， 其     02

         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之 優 存 利 率 ，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： 一 、 自 107     03

          年 7月 1日 至 109年 12月 31日 止 ， 年 息 9%。 二 、 自 110年 1月 1日 起     04

          ， 年 息 為 0。 （ 第 2項 ） 前 項 人 員 除 支 領 減 額 月 退 休 金 者 外 ， 其     05

         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之 優 存 利 息 ， 依 前 項 規 定 計 算 後 ， 致 每 月 退     06

          休 所 得 低 於 第 37條 及 附 表 3所 定 最 末 年 替 代 率 上 限 金 額 時 ， 按     07

          該 金 額 中 ， 屬 於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優 存 利 息 部 分 ， 照 年 息 18%     08

          計 算 其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可 辦 理 優 惠 儲 存 之 金 額 。 但 原 金 額 原     09

          即 低 於 第 37條 及 附 表 3所 定 最 末 年 替 代 率 上 限 金 額 者 ， 依 原 儲     10

          存 之 金 額 及 年 息 18%辦 理 優 惠 存 款 。 （ 第 3項 ） 依 前 2項 、 第 37     11

          條 至 第 39條 規 定 計 算 後 之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低 於 或 等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    12

          額 者 ， 應 按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中 ， 屬 於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優 存 利 息     13

          部 分 ， 照 年 息 18%計 算 其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可 辦 理 優 惠 儲 存 之     14

          金 額 。 但 原 金 額 原 即 低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者 ， 依 原 儲 存 之 金 額 及     15

          年 息 18%辦 理 優 惠 存 款 。 （ 第 4項 ）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支 領 一 次 退 休     16

          金 者 ， 其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之 優 存 利 率 ， 依 下 列     17

          規 定 辦 理 ： 一 、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合 計 之 每 月 優     18

          存 利 息 高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者 ： （ 一 ）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之 優 存 利 息     19

          相 應 之 本 金 ， 以 年 息 18%計 息 。 （ 二 ） 超 出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之 優     20

          存 利 息 相 應 之 本 金 ， 其 優 存 利 率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： 1.自 107年 7     21

          月 1日 至 109年 12月 31日 止 ， 年 息 12%。 2.110年 1月 1日 至 111年     22

          12月 31日 止 ， 年 息 10%。 3.自 112年 1月 1日 至 113年 12月 31日 止     23

          ， 年 息 8%。 4.自 114年 1月 1日 起 ， 年 息 6%。 二 、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    24

         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合 計 之 每 月 優 存 利 息 低 於 或 等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    25

          額 者 ， 其 優 存 本 金 以 年 息 18%計 息 。 （ 第 5項 ）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兼     26

          領 月 退 休 金 者 ，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： 一 、 按 兼 領 月 退 休 金 比 率 計     27

        7

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得 之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優 存 金 額 ， 依 第 1項 至 第 3項 規 定 辦 理 。     01

          但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及 第 2項 所 定 最 末 年 替 代 率 上 限 金 額 應 按 其 兼     02

          領 月 退 休 金 之 比 率 計 算 。 二 、 兼 領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得 辦 理 優 惠 存     03

          款 金 額 ， 加 計 按 兼 領 一 次 退 休 金 比 率 計 得 之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    04

          優 存 金 額 ， 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。 但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應 按 其 兼 領 一 次     05

          退 休 金 之 比 率 計 算 。 」     06

          第 37條 規 定 ： 「 （ 第 1項 ） 本 法 公 布 施 行 前 退 休 生 效 者 之 每 月     07

          退 休 所 得 ， 於 本 法 公 布 施 行 後 ， 不 得 超 過 依 替 代 率 上 限 計 算 之     08

          金 額 。 （ 第 2項 ） 前 項 替 代 率 應 依 退 休 人 員 審 定 之 退 休 年 資 ，     09

          照 附 表 3所 定 替 代 率 計 算 ， 任 職 滿 15年 者 ， 替 代 率 為 45%， 其 後     10

          每 增 加 1年 ， 替 代 率 增 給 1.5%， 最 高 增 至 35年 ， 為 75%。 未 滿 1     11

          年 之 畸 零 年 資 ， 按 比 率 計 算 ； 未 滿 1個 月 者 ， 以 1個 月 計 。 （ 第     12

          3項 ） 前 項 替 代 率 之 上 限 ， 依 退 休 人 員 審 定 之 退 休 年 資 ， 照 附     13

          表 3所 列 各 年 度 替 代 率 認 定 。 （ 第 4項 ） 前 3項 所 定 替 代 率 ， 於     14

          選 擇 兼 領 月 退 休 金 者 ， 各 依 其 兼 領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兼 領 月 退 休 金     15

          比 率 計 算 。 （ 第 5項 ） 本 法 公 布 施 行 前 退 休 生 效 者 ， 應 按 本 法     16

          公 布 施 行 時 之 待 遇 標 準 ， 依 前 4項 規 定 重 新 計 算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    17

          ； 經 審 定 後 ， 不 再 隨 在 職 同 等 級 人 員 本 （ 年 功 ） 俸 之 調 整 重 新     18

          計 算 。 」     19

          第 39條 規 定 ： 「 （ 第 1項 ） 退 休 人 員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， 依 第 36條     20

          規 定 調 降 優 存 利 息 後 ， 仍 超 出 附 表 3所 定 各 年 度 替 代 率 上 限 者     21

          ， 應 依 下 列 順 序 ， 扣 減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， 至 不 超 過 其 替 代 率 上 限     22

          所 得 金 額 止 ： 一 、 每 月 所 領 公 保 一 次 養 老 給 付 或 一 次 退 休 金 優     23

          存 利 息 。 二 、 退 撫 新 制 實 施 前 年 資 所 計 得 之 月 退 休 金 （ 含 月 補     24

          償 金 ） 。 三 、 退 撫 新 制 實 施 後 年 資 所 計 得 之 月 退 休 金 。 （ 第 2     25

          項 ） 退 休 人 員 每 月 所 領 退 休 所 得 ， 依 第 37條 或 前 條 規 定 計 算 後     26

          ， 有 低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者 ， 支 給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。 但 原 金 額 原 即     27

        8

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低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者 ， 依 原 金 額 支 給 。 （ 第 3項 ） 前 項 所 定 最     01

          低 保 障 金 額 ， 於 選 擇 兼 領 月 退 休 金 者 ， 各 依 其 兼 領 一 次 退 休 金     02

          與 兼 領 月 退 休 金 比 率 計 算 。 」     03

        一 、 上 為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   04

        二 、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送 達 後 20日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並 表     05

            明 上 訴 理 由 ， 如 於 本 判 決 宣 示 後 送 達 前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於 判     06

           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補 提 上 訴 理 由 書 （ 須 按 他 造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。     07

        三 、 上 訴 時 應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， 並 提 出 委 任 書 。 （ 行 政 訴     08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241條 之 1第 1項 前 段 ）     09

        四 、 但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者 ， 得 例 外 不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（ 同     10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但 書 、 第 2項 ）     11

             12

        得 不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         所   需   要   件               13

        代 理 人 之 情 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

             15

        � 符 合 右 列 情 形 之 一 1.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具 備 律 師 資     16

          者 ， 得 不 委 任 律 師   格 或 為 教 育 部 審 定 合 格 之 大 學 或 獨     17

         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    立 學 院 公 法 學 教 授 、 副 教 授 者 。      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稅 務 行 政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  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人 具 備 會 計 師 資 格 者 。            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專 利 行 政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  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人 具 備 專 利 師 資 格 或 依 法 得 為 專   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 代 理 人 者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

             24

        � 非 律 師 具 有 右 列 情 1.上 訴 人 之 配 偶 、 三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、     25

          形 之 一 ， 經 最 高 行   二 親 等 內 之 姻 親 具 備 律 師 資 格 者 。     26

          政 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 2.稅 務 行 政 事 件 ， 具 備 會 計 師 資 格 者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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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， 亦 得 為 上 訴 審 訴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

          訟 代 理 人         3.專 利 行 政 事 件 ， 具 備 專 利 師 資 格 或   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 法 得 為 專 利 代 理 人 者 。            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上 訴 人 為 公 法 人 、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  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公 法 上 之 非 法 人 團 體 時 ， 其 所 屬   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 任 人 員 辦 理 法 制 、 法 務 、 訴 願 業   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務 或 與 訴 訟 事 件 相 關 業 務 者 。          07

             08

        是 否 符 合 � 、 � 之 情 形 ， 而 得 為 強 制 律 師 代 理 之 例 外 ， 上 訴     09

        人 應 於 提 起 上 訴 或 委 任 時 釋 明 之 ， 並 提 出 � 所 示 關 係 之 釋 明     10

        文 書 影 本 及 委 任 書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

             12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9　  年 　 　 2　 　  月 　 　 3　 　  日     1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書 記 官 　 蕭 　 純 　 純     14

        10


